
广西财经学院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（科研课题合同类）

编号：   （  留空，科研处填写  ）   

兹授权   (  部门  /  学院  )          （姓名） 同志为学校对外签订

合同（协议）、办理有关事宜受托代理人，其权限是：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根据《广西财经学院合

同管理试行办法》，代理我校办理  （事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宜。 

受托人为办理上述事项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和签署的一切有

关文件，我均予以承认。

受托人无转托权。

委托期限：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（留空，科研处填写）

授权单位:广西财经学院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 

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 

注：本委托书一式两份。受托代理人凭本委托书代表学校在每份

合同、协议或其它文书签字处签字，对法定代表人负责。


